pre

¥
e
e

-
2

1B

ARES SRR T
114# &+ 2 F % 5350

~J

N\
2,

“.‘_1

AL B F BN ST

£ = F

2T AEA O BRZT

+ 3 é%“f—‘:’#ﬁ%” ARy AP 2R GgRrEFI R

FE P B Bded o ﬂkl‘fu%“ T AT
B 2

A

Bt d Bt f
EL o

- CREEAREKFRAEE L AR R FR 0 R
ﬁifﬁ’%$§%%¢ﬁ“,®$¢3’%$Bf9%ﬁ¥#1ifé
HIpR T2 F > 3 752 o AFFmiE $H220F % 197
D23MEF I TG 2 o k- R2 BaoP 2 R T M
Z_ o ﬁiﬁﬁﬁgﬁr'ﬁ *E >om fg’fﬁ’\ e ;}723,;_£ PE =T
By E o RREURY 2R ﬁv”*’#*l%; & Bded o A7)
BPREINTREIRGELIERZEF SN TER L2 - &
Pp o NEFFRIEFD200EF 1 ~ F298 ~ F284iEE g P2 oo
AR A B de L;JHJ RF o k2 BP &I B &
NE R E AR LR 2 E N L EEM G A



A

-

PR FES IR G F  Fr @y 2

B RN S L *”%%&4 7S LANEE LI o

%o TR P iELof Z £ oom R B 2 R _"] v ik e E
%5%&#Ui’ﬁﬁ%ﬁ}4¢5%&1 CaFIH T A A SR

TH A H 4 f R fﬁﬁplﬁ

2 fe o RE R T 2k 0 A B AR W E AR R

O

A

FHAS G B2 0 ERESEH 2RI 2R
%~ﬁg~¢%“%ﬁﬁgm%,#maiﬁﬁmgaﬁ@
FAETTAEFRAZGRAPLIRBARAME R A

M A R e a2 I U%z&4#“”%d’:§
e e 2 R T

Fhaw s ApEH A ARG P (TR
oF) WARIISELP10p 2 FE62DP F 0 A W 23R
%@%Hl’#*WSZOMHJ’ﬁi«tﬁﬁiﬁL}%ﬁﬁioﬁ
+1a5%$ﬁ%4’vaaﬁw SR I N A
é\ﬁfig‘ﬁgs'{’%r’#\‘ﬁlf/p ’ r:\jﬁé‘f/‘q""—l"\qig
BATI 1P 22T AEAERZIEGEF 1 27 2§
ANERZHEEZELAEAZEE 2P TRH A RRTRE
P (THRTL2F) ~HEATPFPRERFF AP
(FTHIF2P) b7 S g1 28~ BRT 2w
AP NP OP ARG RERIN G L BAoP E3F o
émﬁ

,1')5’;'3/,}:

=
>~

PR 2P A~ m:*’sf}an%ﬁ‘.ﬂgﬁ%“ s B H S eEHE
285 1?%.‘%’%5%4728%% l:f‘;g_f “3"12)3 TiH - EL*]? L%

Wy 2R :%Fi%*UE%BBZ%* FEGE S EE (L2
¥%TE I %487 ) > #H ,T*ﬂ Lo o S
iy 2 P e

=
=

rﬂ&##7 Co Ee B N RELINEH S e
e
o
v i

-2

B G}
Gﬁa\-@w

g
4

’A%FF'F"#V‘}“ %] %‘p FAdk K 1 P IR R
PPAPHLGE A BRIRGEF ISP L MANE LD



ﬂﬁ*
AL
DRz
,%%P\

APHL G E

IFLE

24 ¥ iEleZ.&ng%ﬁi&

L

> A
KR }217‘ =

P HmE o A

ER
-

r;

4 A PR
my (

FITRRS
X\

PIS ot

2N

A
-%

4

3

e =

B ided o 2

’

47%
’25 7 IE;q‘r:}H )
;&fr’\? SR AL VA

FHET o B e > &
% £182,000% A EF 1 A =
,i(ﬁJFJfg&EP P s E

BERZZ ;,f}fr'

i, F’“

FI\.‘)

1

e a2,

At 9%

N

Fﬁgll'»:':}%&’g%é

PRSI

s }1':%», M
e
] 11
FeF 5
N
1@‘ #iE10p P\
Tl B
] 114 =

d
3&

I
4
) E S

i

b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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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桃全字第53號
聲  請  人  夏綠蒂磁磚精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佳如  
代  理  人  曾于庭  
相  對  人  大工制作所股份有限公司


            上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認知國際有限公司




兼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康麗雪  
上列聲請人與相對人大工制作所股份有限公司等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聲請人聲請假扣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522條第1項、第523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所謂釋明應提出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並能即時調查之一切證據。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第2項、第284條定有明文。是債權人就假扣押之請求及原因，依法有釋明之義務，須提出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證據，必待釋明有所不足，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始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若債權人未釋明假扣押之請求及原因，即不符假扣押之要件。而所謂假扣押之原因，依同法第523條規定，係指債務人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言，例如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財產為不利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往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或經債權人催告後仍斷然拒絕給付，且就債務人之職業、資產、信用等狀況綜合判斷，其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或財務顯有異常而難以清償債務之情形等是。故尚不得僅以債務人拒絕給付，遽謂其已該當於假扣押之原因。
二、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大工制作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工公司）於民國113年4月10日至同年6月5日間，分別向伊訂購裝修材料，共計182,000元，伊業已依約交付上開材料。詎大工公司未給付貨款，並發函否認上開交易，且伊查悉大工公司現已解散，卻未依法清算，足認相對人即大工公司之監察人即大工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康麗雪恐有隱匿大工公司之財產於康麗雪擔任法定代理人之其他公司即相對人認知國際有限公司（下稱認知公司）、相對人上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上門公司）名下，爰聲請將大工公司、康麗雪及認知公司、上門公司之財產於債權範圍內予以假扣押等語。
三、經查：
　㈠大工公司部分：
　⒈聲請人就其假扣押之請求，業已提出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應收帳款明細表、電子發票證明欄、出貨單、託運單、臺北西松郵局存證號碼4728號存證信函請款單、電子發票證明聯、中壢青埔郵局存證號碼552號存證信函為證（見桃全卷第7頁至第48頁），堪認聲請人就其欲保全之請求，已為相當之釋明。
　⒉至於聲請假扣押之原因，聲請人固主張大工公司現已解散，卻未辦理清算，而康麗雪恐有隱匿大工公司之財產於康麗雪擔任法定代理人之其他公司名下等語，惟未就大工公司有何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財產為不利之處分，將達無資力之狀態，或移往遠地、逃匿無蹤、隱匿財產，或就大工公司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或財務顯有異常而難以清償債務之情形，提出任何可供即時調查之證據，難認聲請人已釋明假扣押之原因存在。是聲請人對大工公司聲請假扣押，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㈡康麗雪及認知公司、上門公司部分：
　　觀諸卷內事證可知，聲請人聲請假扣押，無非以其與大工公司間買賣價金182,000元未獲清償，而大工公司現以解散卻未辦理清算，致其債權顯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為由，聲請假扣押，然康麗雪及認知公司、上門公司核非上揭買賣關係之買受人，自不負給付買賣價金之義務。是原告對非債務人之康麗雪及認知公司、上門公司聲請假扣押，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6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郭宇傑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告
理由（須附繕本，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7　　日
　　　　　　　　　　　　　　　書記官　黃怡瑄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桃全字第53號

聲  請  人  夏綠蒂磁磚精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佳如  

代  理  人  曾于庭  

相  對  人  大工制作所股份有限公司



            上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認知國際有限公司





兼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康麗雪  

上列聲請人與相對人大工制作所股份有限公司等間請求給付工程

款事件，聲請人聲請假扣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

    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

    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522條第1項、第

    523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

    。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

    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所謂釋

    明應提出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並能即時調查之一切證據

    。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第2項、第284條定有明文。是

    債權人就假扣押之請求及原因，依法有釋明之義務，須提出

    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證據，必待釋明有所不足，債權

    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始得定相當之擔保

    ，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若債權人未釋明假扣押之請求及原

    因，即不符假扣押之要件。而所謂假扣押之原因，依同法第

    523條規定，係指債務人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

    虞而言，例如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財產為不利之

    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往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

    財產或經債權人催告後仍斷然拒絕給付，且就債務人之職業

    、資產、信用等狀況綜合判斷，其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

    為無資力或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或財務顯有異常而難以

    清償債務之情形等是。故尚不得僅以債務人拒絕給付，遽謂

    其已該當於假扣押之原因。

二、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大工制作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工

    公司）於民國113年4月10日至同年6月5日間，分別向伊訂購

    裝修材料，共計182,000元，伊業已依約交付上開材料。詎

    大工公司未給付貨款，並發函否認上開交易，且伊查悉大工

    公司現已解散，卻未依法清算，足認相對人即大工公司之監

    察人即大工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康麗雪恐有隱匿大工公司之財

    產於康麗雪擔任法定代理人之其他公司即相對人認知國際有

    限公司（下稱認知公司）、相對人上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上門公司）名下，爰聲請將大工公司、康麗雪及認知公

    司、上門公司之財產於債權範圍內予以假扣押等語。

三、經查：

　㈠大工公司部分：

　⒈聲請人就其假扣押之請求，業已提出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

    、應收帳款明細表、電子發票證明欄、出貨單、託運單、臺

    北西松郵局存證號碼4728號存證信函請款單、電子發票證明

    聯、中壢青埔郵局存證號碼552號存證信函為證（見桃全卷

    第7頁至第48頁），堪認聲請人就其欲保全之請求，已為相

    當之釋明。

　⒉至於聲請假扣押之原因，聲請人固主張大工公司現已解散，

    卻未辦理清算，而康麗雪恐有隱匿大工公司之財產於康麗雪

    擔任法定代理人之其他公司名下等語，惟未就大工公司有何

    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財產為不利之處分，將達無資力之

    狀態，或移往遠地、逃匿無蹤、隱匿財產，或就大工公司現

    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

    或財務顯有異常而難以清償債務之情形，提出任何可供即時

    調查之證據，難認聲請人已釋明假扣押之原因存在。是聲請

    人對大工公司聲請假扣押，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㈡康麗雪及認知公司、上門公司部分：

　　觀諸卷內事證可知，聲請人聲請假扣押，無非以其與大工公

    司間買賣價金182,000元未獲清償，而大工公司現以解散卻

    未辦理清算，致其債權顯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

    虞為由，聲請假扣押，然康麗雪及認知公司、上門公司核非

    上揭買賣關係之買受人，自不負給付買賣價金之義務。是原

    告對非債務人之康麗雪及認知公司、上門公司聲請假扣押，

    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6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郭宇傑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告

理由（須附繕本，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7　　日

　　　　　　　　　　　　　　　書記官　黃怡瑄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桃全字第53號

聲  請  人  夏綠蒂磁磚精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佳如  

代  理  人  曾于庭  

相  對  人  大工制作所股份有限公司



            上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認知國際有限公司





兼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康麗雪  

上列聲請人與相對人大工制作所股份有限公司等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聲請人聲請假扣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522條第1項、第523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所謂釋明應提出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並能即時調查之一切證據。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第2項、第284條定有明文。是債權人就假扣押之請求及原因，依法有釋明之義務，須提出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證據，必待釋明有所不足，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始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若債權人未釋明假扣押之請求及原因，即不符假扣押之要件。而所謂假扣押之原因，依同法第523條規定，係指債務人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言，例如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財產為不利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往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或經債權人催告後仍斷然拒絕給付，且就債務人之職業、資產、信用等狀況綜合判斷，其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或財務顯有異常而難以清償債務之情形等是。故尚不得僅以債務人拒絕給付，遽謂其已該當於假扣押之原因。

二、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大工制作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工公司）於民國113年4月10日至同年6月5日間，分別向伊訂購裝修材料，共計182,000元，伊業已依約交付上開材料。詎大工公司未給付貨款，並發函否認上開交易，且伊查悉大工公司現已解散，卻未依法清算，足認相對人即大工公司之監察人即大工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康麗雪恐有隱匿大工公司之財產於康麗雪擔任法定代理人之其他公司即相對人認知國際有限公司（下稱認知公司）、相對人上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上門公司）名下，爰聲請將大工公司、康麗雪及認知公司、上門公司之財產於債權範圍內予以假扣押等語。

三、經查：

　㈠大工公司部分：

　⒈聲請人就其假扣押之請求，業已提出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應收帳款明細表、電子發票證明欄、出貨單、託運單、臺北西松郵局存證號碼4728號存證信函請款單、電子發票證明聯、中壢青埔郵局存證號碼552號存證信函為證（見桃全卷第7頁至第48頁），堪認聲請人就其欲保全之請求，已為相當之釋明。

　⒉至於聲請假扣押之原因，聲請人固主張大工公司現已解散，卻未辦理清算，而康麗雪恐有隱匿大工公司之財產於康麗雪擔任法定代理人之其他公司名下等語，惟未就大工公司有何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財產為不利之處分，將達無資力之狀態，或移往遠地、逃匿無蹤、隱匿財產，或就大工公司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或財務顯有異常而難以清償債務之情形，提出任何可供即時調查之證據，難認聲請人已釋明假扣押之原因存在。是聲請人對大工公司聲請假扣押，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㈡康麗雪及認知公司、上門公司部分：

　　觀諸卷內事證可知，聲請人聲請假扣押，無非以其與大工公司間買賣價金182,000元未獲清償，而大工公司現以解散卻未辦理清算，致其債權顯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為由，聲請假扣押，然康麗雪及認知公司、上門公司核非上揭買賣關係之買受人，自不負給付買賣價金之義務。是原告對非債務人之康麗雪及認知公司、上門公司聲請假扣押，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6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郭宇傑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告

理由（須附繕本，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7　　日

　　　　　　　　　　　　　　　書記官　黃怡瑄



